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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重点监督检查内容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函〔2023〕51号）要求，依据《自治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5版）规定，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具备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一、通用重点监督检查内容
（一）对生产经营单位组织管理的检查以书面检查为主，检查内容包括：
1.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及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批或备案情况；
2.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及其有关台帐登记情况；
3.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情况；
4.从业人员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情况，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取得有关安全资格证书情况；
5.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执行情况；
6.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定期检测、监控评估情况；
7.依法依规提取与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参加工伤保险、购买安全生产责任险等情况；
8.是否存在将项目或设备、场所发包或租赁给不具备安全条件资格、资质的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交叉作业是否明确现场统一指挥管理责任，是否存在与职工签订违法免责劳动合同等情况；
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制定、演练、备案，以及矿山企业、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兼职救援队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情况；
10.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制度建立与落实情况；
11.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工作情况。
（二）对生产经营单位作业场所的检查，以重点场所、关键工艺抽查为主，必要时应进行全面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1.按照许可批准的范围组织生产经营情况，新、改、扩建工程项目依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组织施工情况；
2.对设备设施的安全维护、保养、定期检测情况；
3.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情况；
4.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等，教育并监督从业人员按使用规则正确佩戴和使用的情况；
5.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场所内进行交叉作业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情况；
6.有关作业单位和岗位人员资格、资质证件与登记台帐一致性情况，承包生产经营单位、承租生产经营单位执行安全生产统一管理情况；
7.作业现场危险源监控、危险物品管理、危险作业监护与登记台帐一致性情况；
8.隐患排查治理、自查自纠的台帐与现场一致性情况；
9.应急救援器材、设备配备、维护、保养情况。
二、专项重点监督检查内容
（一）矿山重点监督检查事项。非煤矿山相关证照取得情况、安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情况、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完善情况、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体系建设情况、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是否按照安全设施设计进行建设和开采、矿山图纸更新情况。检查时遵照《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矿安〔2022〕88号）执行。
（二）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督检查事项。设备带病运行、设备超负荷运转情况。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管理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仓库危化品分区分类储存，避免超量、超品种储存，相互禁配物质混放情况；危险工艺及重大危险源自动化监测监控、安全仪表系统装配及投用情况，有毒、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投用情况；危险工艺岗位持证上岗情况；高危区域人员聚集情况；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人履职情况；冬季防冻防凝自查整改情况；企业历次安全检查问题及隐患整改情况。检查时遵照《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安监总管三〔2017〕121 号）执行。
（三）烟花爆竹重点监督检查事项（零售经营）。仓储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执行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库区、库房安全设施达标情况；超量储存、超范围经营、经营超标违禁产品情况；
产品流向管理制度落实情况；零售场所安全条件达标情况；零售场所现场安全管理情况；“下店上宅”、超量储存、超范围经营情况。检查时遵照《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安监总管三〔2017〕121号）执行。
（四）工贸重点监督检查事项。“钢铁企业8项”“粉尘涉爆企业6项”“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7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4项”执法检查重点事项，涉氨类重点检查涉氨制冷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可燃有毒气体报警装置等安全设施设备的安装和运行情况、应急预案编制和演练情况。其他行业检查事项对照《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 10号）。
（五）安全培训考试重点监督检查事项。具备从事安全培训考试工作所需要的基本条件（AQ8011-2023）建立健全培训管理制度和专兼职教师配备、执行培训大纲、“一期一档”及培训全过程录像和培训保障等情况。

